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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味精洗脱了可能致癌

的嫌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做菜

时可以滥用味精，如何科学使

用，需要因人而异。

“食物本身具有一定的鲜

味，但对于胃口差的病患来说，

靠食物本身的鲜味已不足以吊

起他们的胃口，此时需要适当加

点味精来提鲜，帮助他们把饭菜

吃进肚子，营养才有保障。”李洁

说，“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并不是

所有菜都需要放味精，那些炖、

煮的菜是可以不放味精的。”

由于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

氨酸钠，细心的人看到钠就会想

到盐，于是问题就来了，高血压

病人吃味精会不会不利于每天

盐摄入量的控制？

李洁解释说，1克盐中含有

393 毫克的钠，但谷氨酸钠中

所含的钠很少，还不足以影响

到血压的变化。但某些患者根

据病情的严重程度，营养师会

给出低盐饮食、无盐饮食，甚至

低钠饮食的建议，那些需要低

钠饮食的患者是不可以放味精

的。

对于绝大部分人群来说，

味精可以放心使用，但用量也

要适宜。千万不要以为在菜里

多放一些味精，味道就能更加

鲜美，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多

放味精和少放味精吃起来的鲜

度是差不多的。

大量家庭弃用味精，味精真的有害吗？
记者调查：味精对身体无害 但要适量

■首席记者 林长凯

近段时间来，网传的“温度只要超过100℃高温，味精就会发生变性，不但会失去鲜味，还会形成有毒

的焦谷氨酸钠”的信息，让味精致癌传闻触碰到了家庭主妇们的神经，这个曾经在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调味

品逐渐被一些家庭所冷落。味精究竟还能不能吃？真的有害身体健康吗？记者日前进行调查采访。

六成家庭做菜弃用味精

记者就味精在家庭中的使

用率在市区的安阳菜市场、城

北菜市场、望江菜市场等地随

机询问了 20 位“马大嫂”。其

中有 12 人坚定地回答，“家里

不用味精已好多年”，而且这 12

人不用味精的理由大致相同，

就是担心味精吃多了会对身体

有害，尤其是在癌症越来越高

发的当下，味精致癌说更是令

不少人对其敬而远之。

外面餐饮店除了油盐普遍

放太多外，最不好的就是为了

用鲜味吊住客人的胃口，店家

往往在菜里放很多的味精，味

精是人工做出来的东西，吃多

了没好处，我在家里绝对不用

的。”家住市区集云家园的曾女

士说。

记者在调查中也注意到，

一些味精的忠实粉丝，他们无

论做什么菜都非放味精不可，

认为没有味精的话饭菜就会变

得不好吃，这样的人在受访人

群中占到了两成。剩下的两成

受访者，对味精会有选择性地

使用，比如感觉嘴巴淡而无味

的时候弄点味精开开胃，做一

些味道清淡的蔬菜时放一点提

提鲜。

味精究竟是什么做的？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

表示味精中含有致癌物，可问到

是何种致癌物时，她们皆答不上

来，只说是听大家这么说的，那么

味精究竟是什么做的呢？

记者采访了温州医科大学临

床医学院医学博士李洁。“味精的

主要成分就是谷氨酸钠，进入人

体后分解为谷氨酸和钠，其中谷

氨酸有提鲜的效果，这也是味精

为何能提鲜的原因所在。”李洁

说。

李洁说，谷氨酸是人体必需

的氨基酸之一，对人体有益无害，

但必须小心的是，分解后的另外

一个物质——钠是不可以过多摄

入的，好在味精中含有的钠所占

比例很低，并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出 现 。 国 际 癌 症 研 究 机 构

（IARC）在分出的四级致癌物中，

并没有把焦谷氨酸纳包括在内，

因此致癌说法也无从谈起。早在

1999 年，我国也对味精做了细致

严格的毒性研究实验，实验证明

每天每人食用味精50克-200克

的量，一般不会对人体产生任何

危害。

味精的用法大有讲究

负责人：每季度终了后 30

日内，税务机关在其门户网

站上公布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信息。同时，还要通过“信用

浙 江 平 台 ”、报 纸 、广 播 、电

视、网络媒体等途径以及采

取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向社会

公布。

税收“黑名单”制度解读

负责人：税收“黑名单”公布

的标准，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分

别由国家税务总局、省级税务机

关和市级税务机关公布，其公布

的标准分别是：

1、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标准

（一）纳税人伪造、变造、隐

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

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

少列支出，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

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

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

款，查补税款 500 万元以上，且占

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

（二）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

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

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款的税款，

查补税款500万元以上的；

（三）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

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查

补税款金额500万元以上的；

（四）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

缴纳税款的；

（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

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

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税款数额

1000万元以上的；

（六）虚开普通发票，票面额

累计5000万元以上的；

（七）虽未达到上述标准，但违

法情节严重、有较大社会影响的。

2、省级税务机关公布的标准

（一）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

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

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支出，

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

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

或者少缴应纳税款达到400万元以

上，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

（二）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

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

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款的税额达

到400万元以上的；

（三）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

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达

到400万元以上的；

（四）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

缴纳税款的；

（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

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

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税款数额

800万元以上的；

（六）虚开普通发票，票面额

累计4000万元以上的；

（七）虽未达到上述标准，但违

法情节严重、有较大社会影响的。

3、市级税务机关公布的标准

（一）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

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

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支出，

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

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

或者少缴应纳税款达到300万元以

上，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

（二）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

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

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款的税额达

到300万元以上的；

（三）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

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达

到300万元以上的；

（四）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

缴纳税款的；

（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

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

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税款数额

600万元以上的；

（六）虚开普通发票，票面额

累计3000万元以上的；

（七）虽未达到上述标准，但违

法情节严重、有较大社会影响的。

负责人：税务机关公布的案件

信息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是案件当事人的基本

信息。对于当事人是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公布其名称、组织机构

代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负

有直接责任的财务人员的姓名、性

别及身份证号码（隐去部分数字）；

对于当事人是自然人的，公布其姓

名、性别、身份证号码（隐去部分数

字）。

另一部分是案件的主要违法

事实、相关法律依据、处理处罚情

况和是否移送司法机关等信息。

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负有直接责任的中介机构及从业

人员，税务机关可以依法一并公布

其相关信息。

负责人：简单来说，联合惩

戒就是税务机关将公布的案

件信息提供给实施联合惩戒

措施的部门，由这些部门对案

件的当事人依法采取相应的

扩大社会影响面、从严进行行

政管理、限制评优评先、禁止

或限制相关行为等措施。

负责人：我省联合惩戒措施

主要由省发改委、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省文明办、省法院、

省公安厅、省财务厅、省国土

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

务厅、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杭

州海关、宁波海关、省工商局、

省质监局、浙江检验检疫局、

宁波检验检疫局、省食品药品

监管局、省网信办、浙江银监

局、浙江证监局、浙江保监局、

民航浙江安全监管局、省总工

会、杭州铁路办事处等 25 个部

门按照工作职责分别实施。

负责人：强化税收管理，通

报有关部门；阻止出境；限制

担任相关职务；金融机构融资

授信参考；禁止部分高消费行

为；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强化检验疫监督管理；禁止参

加政府采购活动；禁止适用海

关认证企业管理；通过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限制证券期货市场部分经营

行为；限制保险市场部分经营

行为；禁止受让收费公路权

益；限制政府性资金支持；限

制企业债券发行；限制进口关

税配额分配；通过主要新闻网

站向社会公布；其他。

税务机关惩戒措施：直接

将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的

纳税信用级别判定为最差的D

级，采取严格限量供应发票，从

严审核出口退税，缩短纳税评

估周期，提高监督检查频次，不

得使用处罚幅度最低标准等管

理措施，强化税务管理。

负责人：税收“黑名单”制度从

2014年11月1日起施行，重大税

收违法案件信息自公布之日起

满2年的，从公布栏中撤出。

记：税收“黑名单”公布内容？

记：什么是联合惩戒？

记：联合惩戒措施实施部门有哪些？

记：联合惩戒措施？

记：税收“黑名单”公布方式？

记：税收“黑名单”公布的执行和撤出时间？

记：“黑名单”公布的标准？

负责人：依法公开、公平公正、分级管理、统一规范。

记：税收“黑名单”公布的原则？

税收黑名单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俗称，税收“黑名单”制度的目的是惩戒严重涉税违法行为，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规范税务机关执法行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日前，记者就“黑名单”公布原则和标准等内容采访了市国税局有关负责人。

（通讯员 陈文静）


